
江苏郑和航海文化基金会监事会工作制度

为严格执行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和《基金会章程》以及相关法律

法规的要求，认真履行监督职责，特制订本工作制度。

第一条 本办法适用于对基金会的运营管理、项目执行及财务状

况的监督评估。

第二条 监事会定期召开会议，审议基金会年度工作报告、财务

报告和重大决策事项。

第三条 监事会对基金会的财务状况进行严格审查，确保财务报

告的真实性和准确性。

第四条 监事会定期委托专业审计机构对基金会的财务报表进

行审计，确保资金合规、高效使用。

第五条 对基金会实施的公益项目进行跟踪监督，对项目过程中

存在的问题和不足，及时提出改进建议推动项目顺利实施。

第六条 审查和完善基金会的内部控制制度，提出风险防范建

议。

第七条 加强法律法规学习，不断提升合规性监督能力建设。

第八条 本制度从下发之日起施行。由本会监事会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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